
新竹市114學年國民中小學

「金竹獎」( Golden Bamboo )

英語競賽

注意事項及競賽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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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注意事項



一、 上台序號將於領隊會議抽籤及公布，並以公簽方式

周知各校。

二、 5/23(六)的朗讀演說比賽，因虎林國中一樓空間及

休息區座位十分有限，如座位不足，敬請見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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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參賽員於競賽當日應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，如

國民身分證、學生證、健保卡或在學證明書（在學

證明書請每位參賽員一人一張）進行驗證，若未攜

帶身份證明相關資料，需現場填妥參賽切結書交給

工作人員，始得入場參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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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參賽員不得攜帶行動電話及具聲響功能之電子產品進

入競賽場地，若電子產品於比賽期間發出聲響，將取

消該參賽員資格。

五、 比賽時會場內外實施管制，請保持肅靜，以使各項比

賽順利進行。

5



六、 競賽後不進行講評，亦不進行頒獎。競賽成績

將公布於新竹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網頁，請自

行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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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訴規定：應服從評審之評判，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，須

以書面提送虎林國中教務處，並由校長或帶隊老師簽名立

書。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

並應於各該項比賽結果公布後期限內提出，朗讀演說項目

應於5月25(一)8:00-12:00提出；讀者劇場項目應於5月28

日（四）8:00-12:00提出。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出申訴，

應於該參賽人員離開比賽舞臺前為之，逾時不予受理；對

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、學術性者，不得提

出申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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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停車：本校汽車停車空間不足，除評審車輛可停入校

園外，其餘汽車請停放於學校隔壁福利站(請遠離賣場

入口，以免影響營運)；機車可停於本校校門內右側機

車停車格。

九、各組選手上台前請脫口罩(表情亦列入評分)，口罩放在

口袋內或是繫在手臂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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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朗讀組及演說組比賽結束後，將由工作人員引導至大

廳，請帶隊老師或家長事先與參賽學生約定接送方式

與地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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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競賽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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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讀者劇場



(一)賽前注意事項：

1. 本次參賽隊伍：共11隊。

2. 請於115年4月24日(五)前將比賽劇本（附件2）

word檔（請勿寄送PDF檔）e-mail至

micky@hljh.hc.edu.tw，紙本逕送市府虎林國中交

換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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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比賽當日，人員

請依【附件一】

箭號前往活動中

心報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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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參賽時禁止準備大型道具、舞台背景、燈光與

配樂，但允許斟酌後使用響板等小型道具及簡

單之服裝造型，以增加戲劇效果，但此部分不

列入計分，並請注意服裝造型及任何小型道具，

不得有足資辨識參賽學校之任何資訊，違反者

取消參賽資格，不予列入評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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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本校提供之譜架用膠帶不易黏貼，如欲用紙張標示角色，

建議用兩張紙製作以掛在譜架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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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競賽注意事項

1. 報到時間： 5月27日(三)13:00－13:20，

報到地點：活動中心二樓。

2. 報到時請每一位參賽員務必提供學生證或在學證明等身

分證明資料。如未全員到齊，仍可參加比賽（但不可抽

換參賽名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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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報到後請勿離開活動中心，將有專人引導至競

賽教室（情境中心）。於賽場叫號三次未上台

的隊伍，視同棄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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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比賽場地提供11支譜架

（不提供麥克風），各

參賽員站立位置可由各校

自行決定（但必須站在攝

影範圍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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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比賽當日不開放走位。5/25(一) 9:00-16:00開放

參賽隊伍勘察場地，有需要者請致電5309433＃

203（課研組）預約，每隊場勘時間以20分鐘為

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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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預備上台的隊伍在等候時請保持安靜，未保持安靜者主

辦單位將予以勸導，如仍違規扣總分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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夢想館
（預備場地）

情境教室
（比賽場地）



7. 表演時間5~7分鐘（演出計時自第一人開口說話起至最

後一人結束說話止），凡不足5分鐘或超過7分鐘逾30秒

者開始扣分（4分30秒至7分30秒不扣分)，每30秒扣總

平均0.5分並逐次類推累計，未滿30秒以30秒計。下限

(4分30秒)的時間到，按1次鈴聲（短音），上限時間(7

分30秒)到，按2次鈴聲（長音），超過上限每30秒按3

次鈴（長音）。

21



8. 比賽場地配置請見【附件二】。

9. 比賽完畢的隊伍可離開校園或返回活動中心，

賽後不進行頒獎。

10. 比賽前請查閱新竹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網頁，

注意各項活動相關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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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賽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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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時 間 內 容 地 點

5/27(三) 13:00-13:20 報到 活動中心

13:40-15:30 比賽(共11隊) 情境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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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英語朗讀演說



(一) 參賽人數：

(二) 請參賽員切勿於校園的中庭練習。

(三) 參賽員請依照指示前往二樓（三、四年級）、三樓（五、

六年級）競賽教室門口報到，報到後請留在教室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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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 三年級朗讀 四年級朗讀 五年級朗讀 六年級朗讀 國中演說

人數 29 29 31 31 28



26



(四) 領隊教師或家長可陪同參賽員前往報到，但請勿進

入競賽教室。在清場後請領隊教師或家長至一樓休

息室等候並降低音量（請勿在大廳、走廊或中庭接

聽電話），視聽教室內禁止飲食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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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台

右邊上台左邊下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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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參賽員請(面向講台)右邊上台、左邊下台。

黑板



(六)參賽員上臺只報序號與篇目，不得報學校名

稱與姓名，不得穿著繡有校名、姓名之服裝

進場比賽，違者不予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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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國小朗讀：

1. 各參賽員於上台前4分鐘抽題，領到主辦單位提

供之朗讀卷後應立即進入預備席準備，靜候呼號，

不得與其他人員交談。

2. 於預備席準備時，只能攜帶文具，不能攜帶書籍

或自備之朗讀題卷資料等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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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參賽員可在所抽到之朗讀卷上加註記號，上台時

僅能攜帶主辦單位提供之朗讀卷（朗讀稿三篇已

公告於新竹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網頁）。

4. 聞呼號後應立即上臺朗讀，如連續唱名3次未應

者，以棄權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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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朗讀組參賽員須雙手持稿，加動作不扣分亦不加

分，不看稿、背稿不加分，亦不得攜帶道具。。

6. 朗讀時間各組均為2分鐘(一開口即計時)，時間一

到按1次鈴聲（短音），應立即結束朗讀(不必將

文章念完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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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國中演說：

1. 各參賽員由主辦單位公告之題目中自選一題上台演講

（題目已公告於新竹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網頁），進

入預備席就座之參賽員，靜候呼號，不得與其他人員

交談。

2. 聞呼號後應立即上臺演說，如連續唱名3次未應者，以

棄權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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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演說時間以3分鐘為限，下限(2分30秒)的時間到，按1

次鈴聲（短音），上限時間(3分30秒)到，按2次鈴聲

（長音），超過上限每30秒按3次鈴（長音）。

4. 演說時間自聲音發出時開始計時，2分30秒至3分30秒

不扣分，超過或不足者，每30秒扣總平均分數0.5分，

不足30秒者，以30秒計算。

5. 計時方式：一開口即計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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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賽程：賽程為預估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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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 5/25(一)於新竹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公告得獎名單。

(十一)其他

1. 同一梯次的參賽員務必全程參加比賽活動，以維護賽場

秩序及其他選手權益。

2. 賽程進行時，請勿要求工作人員通知參賽員訊息、代送

物品或帶入、帶離參賽員，以免干擾比賽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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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次比賽項目性質單純，不開放參賽員走位練習。

4. 為守護每一位參賽學生的努力，建請各校在遴選代表的

過程中保持公開透明，感謝各校夥伴的配合與辛苦付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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